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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生活的德育课程 

高德胜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南京 210097) 

 

内容提要：本文着重探讨了：（1）德育课程必须克服的经典困局；（2）德育课程回归生活的理路；（3）我

国德育课程回归生活的初步探索及尚未解决的问题。 

 

关 键 词：回归生活；德育课程 

 

 

一、德育课程：“直接道德教学”的困局及其突破  

1、“直接道德教学”的困局 

杜威对作为“直接道德教学”的德育课程有一个著名的论断：直接的道德教学只能帮助

学生形成“关于道德的观念”，不能形成“道德观念”。这一论断影响了一个世纪以来的德育

课程设置，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德育课程设置，提出了德育课程至今还没能很好解决的困局：

直接的道德教学只能让学生学到“与道德无关的、对行为没有影响、既不使行为变得更好或

更坏的观念和片断知识。”而“能够影响行为，使行为有所改进和改善道德观念”是通过学

校整体生活才能获得的，所有“直接道德教学的影响，即使充其量说，比较地在数量上是少

的，在影响上是微弱的。” １涂尔干与杜威所见略同：“当一个人按照课程规定把整个道德压

缩成几节道德课，并在一周之内用比较短的间隔来不断重复这几节课的时候，他很难满怀激

情地完成这项工作，因为这种间歇性的课程特点几乎不足以给儿童留下任何深刻或持久的印

记，而没有这些印记，儿童就不能从道德文化中获得任何东西。”２ 

对应否开设专门的德育课程，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论。总起来说，东方国家倾向于开设专

门的德育课程，西方国家多倾向于否定专门的德育课程。近年来，这一大体上的分界已经有

所变化，一些东方国家开始走向否定专门的德育课程，而一些西方国家也开始尝试开设一些

专门的德育课程。３ 但总起来看，专门的德育课程都没能很好地解决杜威和涂尔干提出的自

身困局。因为开设专门的课程进行道德“专修”的另一个常见后遗症是课程的知识化，走向

以教授道德价值知识（德目），走向德育说教。“德目本身是历史地、社会地规定理想的人类

生活面貌的重要概念。但德目说教却使这种德目远离日常生活，而把它作为独立的固有价值

加以实体化，只求表面地、唯心地理解它；德目说教者还认为，借助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

培养出德目所意味的道德性格特征和道德实践能力。其错误的根源即在于此。”４道德知识（德

目）是人们生活经验的概括、抽象与总结，虽然是来源于生活过程之中，却因其经过抽象加

工过程而具有了一定的抽象性和符号性。因此道德知识的意义并不在于知识符号本身，而在

于这些知识符号所代表的生动而丰富的道德意蕴。以传授道德知识为特征的品德教育舍本逐

末，将道德符号而不是这些符号所代表的道德意义看成教育的目标，在教学过程中远离这些

道德知识符号得以产生、运行的历史的、现实的生活，虚构一个虚幻的道德知识世界，热衷

于对这些道德符号的记诵和逻辑演绎。在这种品德教育过程中，学生学到的不是沉甸甸的生

活与道德智慧，而是枯萎的道德语言符号和知识汽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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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很多人不同意这样的观点，认为这样的判断不公平，认为原来的德育课程在学生品

德培养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效，自有其存在意义。我们承认几十年来，我国相关德育课程所起

的巨大作用，在儿童品德发展中的影响不容一笔勾销。但这些成绩的取得并不意味着已经突

破了杜威和涂尔干所讲的德育课程的困局。首先，儿童品德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虽然不

能否认德育课程的作用，但其作用到底有多大很难说清楚。其次，任何事情都是要讲效率的，

我们在德育课程上的付出和投入是不是得到了我们期望的“产出”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第三，如果说以往的德育课程在儿童发展中起到了巨大作用，那我们就得认真分析在儿童发

展的哪些方面起到了作用。相关德育课程确实使儿童学到了很多社会科学知识，但对儿童品

德的影响却相对小得多。 

2、解决困局的思路 

德育课程要想为自己的存在辩护，就必须解决好两个问题：（1）重建与其它课程和教

育活动的联系，（2）重建与儿童生活的联系。涂尔干认为“我们不能僵硬地把道德教育范

围局限于教室中的课时：它不某时某刻的事情，而是每时每刻的事情。”５也就是说，我们必

须把道德教育融合在整个学校生活之中，但这并不能否认专门课程的意义。如果专门的课程

与其它课程和教育活动是相通的，而不是隔离的，专门的课程就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因为

其它课程和活动，或者说整个学校生活其德育意义的发挥多是“自在”的，而专门的德育课

程在道德教育方面则是“自为”的。“自为”的道德教育必须以“自在”的学校生活为基础，

而“自在”的学校生活其道德教育意义的充分发挥也需要上升到“自为”的层次。德育课程

如果能将学校整体生活中的突出的、有代表性的问题纳入到自身结构之中，起到一种对学校

生活的反思与整理的作用，其存在就是有价值的。 

但是，学校生活并不儿童生活的全部，它只是儿童整体生活的一部分。虽然学校生活

是儿童的主要生活，是一种制度化的、同龄人密集的特殊生活，但这种“人为”的生活毕竟

不是儿童生活的全部。儿童品德的形成是在儿童整体生活中实现的，学校生活不能单独承担

培养儿童品德的任务。德育课程如果只是贯通了与学校生活的关系，而没有贯通与儿童整体

社会生活的关系，其效果和影响必然会大打折扣。事实上，学校生活与儿童的整体社会生活

并没有截然的鸿沟，而是互动、互渗的。如果德育课程只反映儿童的学校生活，那这种反映

不可能是有效的，因为割断了与社会生活的联系的学校生活必定是静态的、僵化的。因此，

德育课程要想摆脱脱离生活的困境，在反映儿童学校整体生活的同时，也必须将视界扩大，

将儿童的整体社会生活纳入课程，贯通与儿童整体社会生活的关系，为儿童反思、整理自己

的生活提供专门的时机与引导。 

二、德育课程回归生活的理路 

1、课程价值取向的转向：培养有道德的人而不是“道德研究者” 

以往的德育课程往往有一个潜在的价值取向：培养“专门研究道德的人”或者说是“伦

理学者”。这种价值取向的着眼点不在于儿童道德的发展，而是将道德视为研究对象，往往

从抽象的道德概念开始，从什么是“诚实”开始，然后再讲到“为什么要诚实”，最后落到

“如何做一个诚实的人”。在这种价值取向导引下，儿童俨然成了一个专门研究“诚实”的

伦理学者。同样，情绪教育也是这样展开的：“什么是情绪”、“情绪变化的个人与社会条件”、

“情绪的功能”、“情绪调节的方法”。这样的教学要求实际上不是为了儿童的情绪发展，而

是想将儿童培养成一个“情绪心理学家”。 

这样的价值取向所持的是一种“理论态度”，而生活中的道德却是一种“实践态度”，是

与生活融为一体的完整生命表现。课程价值趋向的转向实际上就是由培养研究道德的理论态

度，转向践行道德的实践态度。这种转向要求德育课程及其教育不能将道德视为为与儿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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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无关的学习和研究的对象，而是将道德视为生活的构成性因素，通过对自己生活经验的整

理、反思与丰富，在课程生活和整体生活的互动与融通中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 

2、课程的逻辑：生活的逻辑而不是学科的逻辑 

课程价值取向的转向实际上意味着德育课程的深刻变化，影响到德育课程的内在逻辑。

培养“道德研究者”这一价值取向实际上所遵循的逻辑是伦理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逻辑，用

学科知识的框架淹没了人。培养“有道德的人”这一价值取向应该遵循生活的逻辑，将人从

学科知识的窒息中解脱出来，让其重归生活的海洋，在其自身生活中成就自己的德性。 

生活的逻辑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们认为生活的逻辑就在于生活本身，遵循生活的

逻辑就是要遵循生活的特性。首先，生活是劳作性或实践性的。生活是需要过的，单纯的思

想活动无法使人浸入生活。当然，“过”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身体行为，而是人的整体生命表

现，其间少不了意识和情感的投入。其次，生活是人的生活，生活中不能没有人，任何将人

遗忘的活动都是对生活的背离。第三，生活具有主体间性。生活中的人不是单独存在的，生

活中有他人是我们的一个根本的存在境遇，与他人的交往也是我们人性发展与充盈的自然需

要。第四，生活具有整体性。生活的整体性不单是指生活领域划分的相对性，即科学世界与

生活世界、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划分的相对性，还意味着构成生活的要素的整体性与不可

分割性。比如，道德是生活的一个构成性要素，但道德与生活的其它要素是无法分割的，强

行分割只能导致生活与道德的双重死亡。第五，生活的意义建构性。生活离不开日用常行，

但生活也需要建构意义。生活的过程也是意义建构的过程，或者说是创造“可能生活”（赵

汀阳语）的过程。 

德育课程遵循生活的逻辑也就是在课程中将生活的这些特性体现出来，用真实、完整的

生活来设计课程结构，融通与儿童现实生活的关系。 

3、德育课程与儿童生活的关系：不能涵盖儿童的整体生活，但力求反映儿童的整体生活 

德育课程应该反映儿童的全部生活，也包括学校生活。儿童在社会生活和学校生活中遭

遇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应该是课程关注的重点。当然这种关注不是单一的角度，既有品德教

育，也有生活指导和科学知识学习。儿童生活中所遭遇的事件和问题，有些是道德性的，或

者说是与道德有关的；有些则是非道德性的，或者说是与道德无关的；但更多的时候是两种

情况结合在一起，很难区分得开。德育课程对生活的关注应采取一种整体关注的方式，将原

本综合在一起的生活按生活的本来面目呈现给儿童，同时实现多种教育目的。 

德育课程不能涵盖儿童生活的全部，只是为儿童整理、反思与拓展自己生活提供一个范

例。一门课程，在有限的文本和时间（教学时间）内根本无法涵盖儿童的全部生活，即使这

门课程以“生活”来命名。儿童在德育课程学习中所用的时间和获得的经验都不能代表儿童

生活的全部。但德育课程却应力求反映儿童的整体生活，通过课程学习促使儿童在专门的时

间和空间里对自己以往的和现在正在过的生活进行整理与反思，并在这种整理与反思的基础

上对未来将要过的生活进行规划与展望。 

三、初步的探索 

1、课程标准的探索 

在中国全面展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鲁洁教授等人受国家教育部基础教育司

的委托，主持、参与制定了小学《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国家课程标准（实验稿），

现已正式颁布，对德育课程如何回归生活作出了可贵的初步探索。《品德与生活》课程标准

的设计是：以儿童生活的四个价值纬度：健康安全的生活、愉快积极的生活、负责任有爱心

的生活、动脑筋有创意的生活为课程的基本框架来确定课程的目标和内容标准６。《品德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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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课程标准则是以“我在成长”、“我与家庭”、“我与学校”、“我的家乡（社区）”、“我是

中国人”、“走进世界”等六大主题，按儿童逐步扩大的生活领域为课程框架来确定课程目标

和内容标准７。 

新课程标准的特点在于“品德培养回归生活”、“关注儿童的现实生活”、“积极引导儿

童的发展”、“情感、态度、行为习惯与知识、技能培养的内在统一”、“倡导自主、探索性学

习” ８。这五个方面精确的概括了新课程标准在德育课程开发与研制上的创新之处，尤其值

得称道的是使课程回归儿童生活的努力。课程标准一改以往按知识或德目为逻辑的组织方

式，关注儿童现实生活，从儿童现实生活出发来组织课程目标与内容标准。《品德与生活》

从儿童生活的四个纬度或者说四个价值追求出发来精选儿童生活素材，使儿童在健康、安全、

积极、愉快、动脑筋、有创意的生活过程中学习道德，重新摆正了生活与道德的关系。《品

德与社会》则从儿童不断扩大的生活领域出发来组织内容和素材，力求使课程建立在儿童自

身生活经验的基础之上。 

2、教材的探索９ 

以往的相关教材的一个惯性就是按学科知识或以道德规范体系的逻辑来编写。以这样

的方式建构的教材虽然看似有较为严密的逻辑体系，但与儿童的生活却是不相关联的，它们

所载负的世界往往是与儿童的生活世界相分离的。我们编写的教材所遵循的内在逻辑是儿童

生活的逻辑而不是学科知识或道德规范的逻辑。对于生活的逻辑，我们创造性地用“生活事

件”来加以体现。 

我们的思路是先理清儿童成长历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生活与品德

发展的问题，弄清每一个阶段儿童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惑、所欲所求，在此基础上生成、设

定单元和课文教育主题。我们不是机械的图解课程标准，而是创造性的运用课程标准“回归

生活、关注儿童现实生活”的理念，从儿童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来生成教育主题话题和范

例，以此实现课程标准的要求。教材所生成的教育话题和范例，是以儿童的“生活事件”的

形式呈现的。在生活事件的选取上，我们的取向是：（1）以“真实”的生活事件来促进真

实的学习过程，（2）以普通的生活事件为主，（3）以日常生活事件为主，（4）以今天的生

活事件为主，（5）以首属群体中的生活为主。１０ 

之所以选取生活事件来体现生活的逻辑，是因为我们认为生活事件是儿童生活的真实

体现，不是远离生活的概念和知识体系；生活事件本身是综合的，能够贯通生活的所有领域

和所有要素；生活事件是儿童的，处在交往关系中的儿童是这些生活事件的主人；我们所选

取的生活事件是典型的、有教育意义的事件，因而对儿童过去的生活来说是有意义的，更重

要的是这些生活事件对儿童现在的生活和将来的生活来说也是有意义的：它们是促使儿童整

理、反思、拓展自己生活经验进而创造更好生活的话题和范例。 

3、尚待研究的问题  

由于课程标准研制与教材的开发都是全新的尝试，仍然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1）生活常识与社会科学知识的处理问题。在课程标准研制过程中，我们提出了处理

历史和地理等社会科学知识的基本原则：散点式，即根据儿童生活的实际，打破历史和地理

知识原有的学科逻辑，将各种知识分散到儿童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求知识的系统与全面，只

求其与生活的连接。这一原则为社会科学知识的处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具有创新意义，

遗憾的是这一原则在课程标准中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贯彻与落实。原因在于我们对于小学生应

该掌握多少社会科学知识、能够掌握多少社会科学知识没有把握，本着对儿童负责任的态度，

课程标准还是保留了很多我们以为应该保留的知识。另一方面，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学科

逻辑，这种严密的学科逻辑正是其科学性的保证，如果打破了这种逻辑，专业人员就可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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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科学性提出质疑。课程标准上存在的问题为教材编写带来了困难：如果按照学科逻辑来组

织某一方面的知识，就有悖于生活的逻辑，如果按生活的逻辑来组织一些知识要求，就可能

遭遇科学性问题。 

（2）如何坚持和体现生活逻辑的问题。《品德与生活》课程标准从生活的四个价值追

求的纬度来组织课程的内容标准，这无疑是一种创新。但生活是整体性的，四个价值纬度也

是无法截然分割的。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方式来体现课程标准所倡导的生活逻辑，这是值得进

一步探讨的问题。另外，在四个纬度下的具体内容标准，如何进一步体现与生活的一体性，

避免德目化的痕迹，也需要研究。《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按逐步扩大的生活领域来组织内

容标准，将生活领域作为生活的逻辑主线，这是一种尝试与创新。且不说这是不是体现生活

逻辑唯一或者最佳方式，就是这一逻辑本身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如生活领域的渐进

性与跳跃性问题、儿童对自在的生活领域的感受性问题等。我们在实地考察中发现，儿童并

不一定是对范围较小的生活领域熟悉，相反，他们可能对较大的生活范围熟悉。比如家乡是

一个相对较小的生活领域，但由于儿童自然的在这一生活领域中成长，缺乏跳出这一领域进

行反观的生活经验，所以多没有家乡的概念。相反，儿童却对遥远的世界很熟悉，知道很多

我们意料之外的事情。 

在教材编写中，我们是用生活事件来体现生活逻辑的，但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一些内

容标准，特别是一些知识性的内容很难用生活事件来呈现。有些教材直接用课程标准中的生

活领域这一逻辑主线来组织教材，效果不错，但也必须面对儿童生活领域的跳跃性问题。另

外，由于教材开发立项要求教材体系必须有三级标题，几乎所有的教材都设立了单元，将相

类似的教育主题放在一起。这样处理的一个后果是教材的“块状”结构，但儿童生活并不是

块状的，这样一来教材的逻辑与生活的逻辑就有了错位。 

（3）如何面对儿童生活的“空壳化”（鲁洁老师语）倾向。我们在教材开发过程中通

过实地考察发现一些儿童的生活经验非常单一、贫乏，他们的生活经验仅限于学校和家庭生

活的经验，就是家庭生活经验也以学习经验为主，在学校以外，与他人、包括同龄伙伴的交

往很少。这种状况一方面是由我们的应试教育造成的：应试教育将儿童丰富多彩的生活缩减

为单一的学习生活，导致儿童生活的贫血化和空壳化。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人际关系淡漠，

人与人之间戒备心理比较严重，父母不愿意子女与其他儿童交往。德育课程和教材如何面对

这一现实，是我们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我们既不能脱离儿童的这一生活现实，否则课程学

习与教学就不能唤起儿童的生活经验，儿童就会用空壳化的语言来应付课程学习与课堂教

学；又不能迁就儿童的这种生活现实，否则就有加剧儿童生活空壳化的负作用，无法改变童

的这种畸形生活，无法使他们自身回归真实的生活之中。 

（4）如何面对农村与城市生活的巨大差异问题。课程标准和教材开发始终无法回避的

问题就是农村儿童与城市儿童生活的巨大差异问题，虽然我们作出了很大努力，但这一问题

仍然未能很好地解决：客观地讲，课程标准与教材以城市儿童生活为基础的基调还是十分明

显的。有人讲，以城市儿童生活作为课程与教材的基础是合理的，因为“城市儿童生活的今

天就是农村儿童生活的明天”。这种观点有一定程度的现实性，但并不具有完全的说服力。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我们国家的自然资源能否承载完全城市化还是一个问题，从发达国

家的经验看，农村与城市生活的差别仍然存在。农村与城市生活的现实差异决定了课程与教

材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客观上的难度，而课程开发者与教材编写者自身的城市生活经验与背

景，则导致了主观上的难度。我们都是在城市生活的人，思考问题时所依据的时空背景自然

而然的是城市生活，这是我们无法摆脱的生活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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